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天坛街道办事处2012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年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由天坛街道办事处编制。主要内容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政府信息公开收费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诉讼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等内容,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从2012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
一、概述
2012年,天坛街道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严格按照《条例》和区政府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要求,围绕街道中心工作,以依法行政、提高效能,建设服务型政府部门为目标,在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统一部署下,强化领导,多措并举,狠抓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稳步推进,较好地完成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任务。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量及类别。2012年,街道主动公开政府信息288条,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行政职责、规划计划、工作动态及通知公告。
(二)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及查阅情况。
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系统、天坛街道门户网站以及在公共场所设立信息公开宣传栏主动公开。及时更新主动公开信息,为居民群众、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方便公众更好地了解街道办事处和各科室具体职责、工作动态以及其他信息,还可通过系统向我街道提出公开相关信息的申请。此外,特别针对涉及民生、群众关心的廉租房、公租房政策及申报流程等信息,开通住房保障博客及微博,对信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公开。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2年,天坛街道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0件。
四、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情况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我街道获取政府公开信息时,未收取费用。
五、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诉讼情况
2012年,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及因违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规定而出现行政诉讼的情况。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2012年,我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尚存在以下不足:信息公开工作的效率需要进一步提高;信息公开内容的规范性有待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创新不够。
2013年,天坛街道将从以下几方面继续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一是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长效机制,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二是以街道重点工作和关系群众利益的事项为信息公开重点,不断探索创新工作机制,进一步拓宽信息公开渠道。三是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宣传,让更多的群众了解政府信息公开,依法、依程序积极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四是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相关资料和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使每一次公开都能做到资料详细、档案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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